
港府滿意「高鐵出軌報告」再試車

黃之鋒向警署報到遲到5小時

「一地兩檢」條例審議「剪布」
葉太裁定：議員首輪發言限時3分鐘

立法會《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

條例草案》委員會昨日舉行會議，開

始審議草案的「導言」部分。委員會

主席葉劉淑儀出招，指由於審議進度

龜速，往後會嚴格控制時間，並率先

將議員就每個審議部分的首輪發言時

間由5分鐘減至3分鐘。建制派不滿

反對派拖延時間，又強調大部分市民

都支持盡快完成審議，配合高鐵香港

段通車，屆時就可通過高鐵迅速往返

內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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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劉淑儀昨日在會議剛開始就先旨聲
明，指自2月首次開會以來，委員會

共開了10次會，另有兩場公聽會，單是討
論原則及政策就用了17小時，包括利用兩
場公聽會剩餘的4小時，而草案的「詳題」
及「弁言」部分就用了6小時討論。
她形容進度「龜速」，若按照這進度，恐
怕到年底也不能完成審議。因此，由昨日會
議開始，她會非常嚴格地控制時間，之後將
議員首輪發言時間由5分鐘減至3分鐘。
多名反對派議員在座位上高聲反對。「新
民主同盟」議員范國威聲言，是因為官員
「龜縮」、「迴避問題」，才導致審議進度

龜速。
葉劉淑儀表示，她已經作出裁決，而她一

向也會按實際情況彈性處理，如果議員的提
問確有要點，會容許提問連官員回答的時間
不受限制，之前會議上有些問答超過6分
鐘。
經民聯議員劉業強指出，連同昨日會議，

委員會已開了11次會，反對派卻不斷重複
發言，支持葉劉淑儀有效主持會議。他又
指，大部分出席公聽會的市民都支持盡快完
成審議條例草案，高鐵香港段盡快通車，
「個個都在等可以坐高鐵回內地」，希望各
議員抓緊時間審議，不要再拖延。

條例生效前無「內地口岸區」
根據草案的導言，「一地兩檢」條例「自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
實施」，多名議員關注有否確實生效日期。
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潘婷婷解釋，這是預
留彈性，確保「一地兩檢」與高鐵香港段通
車日期互相配合，而目前高鐵香港段仍要進
行試運，通車日期有待與港鐵磋商。
「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提問稱，如果內

地人員在「內地口岸區」啟用前於該處架設
通關設施，是否已可以在香港執法。運房局
局長陳帆表示，條例實施前沒有「內地口岸

區」，也不存在內地人員在「內地口岸區」
執法。潘婷婷補充，如果內地人員在條例實
施前來港試驗儀器等，仍須按香港法律行
事。

營運商確保無乘客偷渡至石崗
反對派續創作不同場景向官員提問燃燒時

間。工黨議員張超雄聲稱，如果有人嘗試從
內地偷渡來港，在列車到達西九龍站時匿藏
於車廂內，當車廂變成香港的司法管轄區，
如駛往石崗列車停放處，是否代表該人已成
功偷渡來港，引發「保安漏洞」。保安局副
秘書長黃少珠強調，營運商有責任檢查全部

乘客是否已離開車廂，不會有這種情況發
生。
「香港本土」議員毛孟靜就聲言，導言將

內地釋義為「指香港、澳門及台灣以外的中
國其他部分」，但基本法也沒有特別提到台
灣，質疑這是「大陸寫法」多於「香港寫
法」。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彭士印認為，
有必要解釋「內地」的意思，令條例運作時
意思清晰。葉劉淑儀就質疑是否需要這樣區
分。
委員會周五會再舉行會議，繼續審議草案

的「導言」部分，葉劉淑儀提醒議員準時出
席，不要導致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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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廣
深港高鐵香港段早前疑發生列車試
運時車輪偏離路軌事故。有報道引
述消息人士指，港鐵已向特區政府
提交報告，確認列車安全，但承托
維修路軌的工字鐵變形，已暫時停
用該有彎位的維修路軌，並認為可
恢復試車，但最終仍須由審核報告
的機電工程署決定。港鐵主席馬時
亨則指，已暫停的試運程序何時恢
復，要待政府滿意報告後再作決
定。
本月3日，一列停泊於石崗列車
停放處的高速列車車輪發現偏離路
軌。經專家初步檢查車轆和路軌
後，發現一段維修路軌有部分的工
字鐵有輕微變型，懷疑是列車行過
時有橫向壓力壓到所致，未知是否
與物料有關，並深入調查。
機電工程署表示關注事件，並指
會在高鐵於今年9月開通前核實港
鐵公司是否已妥善完成所有與鐵路
安全相關的測試，同時會進行實地
安全測試，確保運作安全後才會批
准列車投入服務。

馬時亨：初步報告快完
馬時亨昨晨出席電台節目後被問
及高鐵列車偏離路軌事件的進展時
表示，港鐵公司在事發後一直有與
政府溝通，港鐵就此進行的初步調
查報告快將完成，會有初步結論及
作出跟進行動，並盡快向政府提交
報告，但深入的調查則需要較長時

間。
至於何時恢復試運，馬時亨表

示，需留待政府滿意有關報告後
再作決定，因事件牽涉到安全問
題。但他希望能盡快恢復。他強
調，當日事件發生在維修軌道而
非行車軌道，相信當港鐵與政府
同樣覺得試運沒有問題時，就能
恢復試運。
有報道則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港

鐵已向政府提交報告，報告指列車
完成當日試車後，返回石崗車廠並
駛入唯一一條有彎位的維修路軌
時，結果部分車轆出軌，而承托維
修路軌的工字鐵，亦出現變形情
況。
港鐵認為，高鐵列車仍然安全，

而在未確定彎位路軌的影響力前，
不會使用該段維修路軌。

田北辰：試車不應暫停
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

田北辰接受傳媒訪問時指，港鐵不
應因今次事件而暫停試運，因石崗
車廠有3條維修路軌可使用，建議
港鐵繼續試運來回西九龍站至石
崗，測試有沒有其他問題，否則通
車後才出現問題，更為「大件
事」。
他認為，涉事的路軌是用金屬工

字鐵將路軌托高，為免再出現問
題，建議將該段約6米長、弧度很
彎的路軌安裝在石屎地面。他引述
港鐵表示願意考慮有關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鐵經常被
批服務水平欠佳，港鐵主席馬時亨昨日指，
批評對港鐵並不公道，稱港鐵的準繩率高達
99.9%，只因現在「凡事講政治」，在議員
批評及社交媒體與傳媒加強監察下，市民才
會感覺港鐵服務差。
馬時亨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根據
數據顯示，港鐵比以前大有進步：目前列車
延誤逾5分鐘的機會率很低，只有0.1%，在
十年前是0.13%、在廿年前更是0.25%。現
時港鐵一日有8,000班車，每日未必會有一
班車延誤。
他引述有員工曾在大會上問他，港鐵的服

務在世界各地皆有口碑，但在香港經常被批
評。他當時回應時提出一個不可行的「良
方」：「將港鐵乘客送去紐約或倫敦住一個
禮拜，等佢哋搭吓當地地鐵，返來後就會覺

得我哋香港好了。」
馬時亨認為，港人對港鐵評價異於外國有

多項原因，包括香港人要求很高、社交媒體
發展及傳媒監察力加強，加上一旦港鐵故
障，立法會議員就會責罵，令市民感覺好像
港鐵服務很差，其實港鐵服務準繩率達
99.9%。
港鐵於今年6月或將加價3.14%，被批經
常故障但仍不斷加價，馬時亨解釋，港鐵每
年在維修、更換列車及信號系統等的花費，
超過80億元，如未能加價，就難以維持現時
服務水平。當沒有利潤時，公司就要裁員或
減薪，有幾個公營機構便曾出現這種情況。
他表示，明白市民希望票價愈平愈好，但

特區政府明年會推出交通補貼，相信可減輕
市民負擔，又形容港鐵資本雄厚，財政方面
也非常保守，毋須政府再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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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鐵東鐵線於
本年1月發生服務受阻達兩小時事件，令乘
客怨聲載道。經調查後發現因列車控制系統
的軟件程式有一個隱藏的編碼錯誤，導致事
故。有立法會議員批評港鐵發放的資訊不
足，也沒有新的應變計劃。港鐵表示已就事
故更新有問題軟件，避免同類事故再發生，
以及檢討事故的資訊發放及應變安排，並與
運輸署研究優化接駁巴士路線等。
東鐵線於本年1月11日上午發生故障，全線

服務一度受阻約兩小時，大批乘客受影響。港
鐵車務總監劉天成昨日在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
委員會會議上解釋，事故是由於列車控制系統
有一個隱藏的編碼錯誤所造成，相信與過去數
年列車班次持續增長有關。
劉天成強調，港鐵重視今次事故，過去3個

月已完成改善措施，包括聘請獨立信號系統專
家參與調查事故，並已下載新的列車控制系統
軟件，糾正編碼錯誤，以及加強監察系統的運
作，避免同類事故再發生。而事件與東鐵線正
進行的信號系統更換工程無關。

議員不滿「零應變」
多名立法會議員不滿事故當日安排，形容港

鐵當日的應變近乎崩潰，至今又沒有一個新的
應變計劃，是不能接受。
民建聯議員陳恒鑌質疑，系統重新啟動時間是

早上10時21分，但約10時30分仍然有乘客自行
走到路軌上，欲知原因何在？當服務回復正常後，
資訊又有否傳至乘客？他質疑港鐵資訊發放不足。
劉天成回應說，當日信號系統恢復後，需要

時間為路軌波口解鎖。他又表示，明白因長時
間延誤，令接駁巴士未能滿足所有乘客需求，
而港鐵當日已利用不同渠道發放資訊。
他表示，已檢討事故的應變安排，又會與運

輸署研究能否優化接駁巴士的路線，以及加強
資訊發放，盡力減低事故對乘客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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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張得
民）香港文匯報昨日獨家報道正在保
釋的「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未能
按規定如期在本周一晚到警署報到的
消息。據本報了解，黃之鋒是在昨日
凌晨才到警署報到，較規定的時間足
足遲到了約5個小時，而警方則會將黃
之鋒遲到記錄呈交法庭。
於「佔旺」案被判監3個月、今年1

月23日獲高等法院法官批准保釋外出
等候上訴的黃之鋒，規定在保釋期須
交出旅遊證件及到警署報到，並居住
在報稱地址。據了解，黃之鋒須逢周
一晚上6點至9點到香港仔警署報到。
不過，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一晚在香

港仔警署外觀察，當晚一直沒有發現
黃之鋒的進出該警署的身影，據悉，
黃之鋒當晚並未如期到警署報到。
警署在事後向負責該案的O記部門

主管匯報。

辯稱「一如既往」到警署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就黃之鋒未如

期到指定警署報到向警方查詢，內容
包括黃之鋒為何遲到？遲到多久？警
方會否對延遲報到者採取什麼措施？
警察公共關係科人員昨晚回覆本報時
只表示，「相關人員」（指黃之鋒）
將會於本月中旬向警署報到，但對於
其他詢問內容則無進一步補充。

黃之鋒昨日在接受傳媒查詢時，聲
稱自己一直遵守保釋條件，昨晚亦
「一如既往」到警署報到。據香港文
匯報了解，黃之鋒是於周二（10日）
凌晨2時左右才抵達香港仔警署報到，
較規定的周一晚上6時至9時的報到時
間足足遲到了差不多5個小時。

記錄料向法庭呈交
據悉，警方會在下次開庭時將黃之

鋒的報到記錄呈交法庭，但估計暫時
不會對其採取強制措施。因為黃之鋒
是已被法庭定罪但獲保釋的犯人，是
否修改保釋條件的決定權屬於法庭，
警方則是負責提供黃在保釋期間的報

到記錄。
黃之鋒漠視規則並非鮮見事，遲到

更是家常便飯。2016 年 3月，黃之
鋒、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及秘書長羅
冠聰，要出席2014年 9月 26日「重
奪」政府總部東翼前地的聆訊時，家
住鴨脷洲海怡半島的黃之鋒就聲稱因
塞車出庭遲到達25分鐘，即被裁判官
張天雁訓斥。
同月，黃之鋒在到電台受訪時又再

遲到足足一小時，被主持在大氣電波
中揶揄︰「遲到咗一個鐘，可唔可以
同我哋剖白吓……點樣睇『誠信』呢
兩個字？」他當時聲稱，這次是他
「最後一次遲到」云云。


